友谊县公安局关于开展死亡人员
[bookmark: _GoBack]户口注销工作的通告

友谊县广大居民朋友们:
为认真做好死亡人员户口注销工作，切实维护户口登记管理的正常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公安部《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死亡人员户口注销工作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依法申报户口注销登记是公民应尽的义务，依法为死亡公民注销户口是公安机关的法定职责。
若居民家中有已离世但未及时到公安机关注销户口的情况，请亲属携带相关证明材料于2025年8月30日前主动到户口所在地派出所申报注销户口。为方便死亡人员亲属办理相关社会事务，公安机关按照死亡人员亲属的申请，为其出具《注销户口证明》。
对于拒不配合办理注销户口手续的，公安机关将通过与卫生、民政、人社等部门信息比对及实地走访调查等方式进行核实，经调查确已死亡的，公安机关将按照《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范（试行）》要求，在履行公示或告知程序后依法注销户口。 
对使用虚假证明材料冒用死亡人员身份骗领身份证以及死亡人员亲属不依法注销户口，骗领退休金、社保金等行为，公安机关将依法依规予以处理。
请广大居民积极配合工作，如有疑问，可咨询当地派出所。
联系电话: 
友谊县公安局友谊镇派出所   0469-5999110
友谊县公安局兴隆镇派出所   0469-5873944
友谊县公安局建设乡派出所   0469-5875154
友谊县公安局兴盛乡派出所   0469-5880110
友谊县公安局东建乡派出所   0469-5885110
友谊县公安局庆丰乡派出所   0469-5890110
友谊县公安局成富乡派出所   0469-5895110
友谊县公安局凤岗镇派出所   0469-5900046
友谊县公安局龙山镇派出所   0469-4372110
友谊县公安局友邻乡派出所   0469-5910110
友谊县公安局新镇乡派出所   0469-5915110
特此通告。

